
关于 2023 年焦作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
联网认证（审核）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缴纳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第127号）、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

《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

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豫发改价调

〔2020〕1038号）、《河南省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申报审核办法》等规定，现将开展2023年焦作市残疾人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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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

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主要政策内容

（一）审核、申报单位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2022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

应如实向所属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

人数，联网认证结束后按规定申报缴纳残保金（安排残疾人就业人

数达到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6%的，也要履行申报程序，但不产生

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直接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残保金。

（二）残保金申报缴纳标准

残保金年缴纳额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

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计算

公式如下：

残保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6%—上

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

工年平均工资。

（三）实行分档征收政策

对残保金继续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低于我省规定比例1.6%的，按

规定应缴费额的50%缴纳；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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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

（四）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政策

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五）征收标准上限口径

残保金征收标准上限，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倍执行。

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照所在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

（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形式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

各级残联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审核时要相应计入并加

强动态监控。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在审核前要协商一致，将残疾

人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

数，不得重复计算。

（七）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

用人单位安排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超过6个月的，当

年（就业年度）全年计入用人单位安排人数。

（八）劳务派遣残疾人就业备案

2022年劳务派遣残疾人就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于2023

年4月1日至5月31日，按要求对上年劳务派遣残疾人情况进行备

案。未备案的劳务派遣残疾人信息无法在联网认证系统录入,各

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审核时应不予认定。

（九）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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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缴残保金的用人单

位，将其失信行为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审核、申报事项

（一）审核、申报时间

1.2023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时间为2023年6月1

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未在规定时限内审核的，视为未安排残疾

人就业。

2.残保金由用人单位自主申报缴纳。2023年度残保金申报缴

纳的时间为2022年度全省社会平均工资（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公

布的次月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二）审核、申报方式

1.用人单位可以登录本地政务服务网线上申报上年本单位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也可以向政务服务大厅年审窗口（已经

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或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详见附件

1），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其中：外地驻焦

单位,市直的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企业、民办非企业、市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管辖的单位及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所属

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应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选择“焦作市

--市残联”，点击进入后选择“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

认证”进行在线办理；也可以到焦作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现场

申报。各县（市、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前款规定外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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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工作。

2.残保金由用人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实行属地管

理。

（三）审核、申报需要提交的资料

1.用人单位参加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应提供以下材

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1）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

（2）劳务派遣协议(通过劳务派遣安排残疾人的单位提供)；

（3）残疾人就业年度银行工资流水查询单；

（4）劳务派遣单位的派遣资质证明(通过劳务派遣安排残疾

人的单位提供)；

（5）劳动合同（在编人员提供编制文件）；

（6）毕业证书或《学历认证报告》(安排应届残疾人大学生

的单位提供)；

（7）残疾人参保情况证明材料；

（8）用人单位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

书》。

以上材料，网上申报的上传原件扫描件（除第8项外），现

场申报的查验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用人单位因故需要重新申报的，可在申报审核期内，持加盖

单位公章的重新审核书面申请、补充材料及原《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审核确认书》进行现场申报，申报时应重新填写《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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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

2.用人单位可选择登录河南省电子税务局或纳税服务大厅，

填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根据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出具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书》，如实填写

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提交资料的要求：一是用人单位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相关审核、申报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二是现场审核

或申报缴费的，用人单位需提交上述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网上

审核或申报缴费的，需上传上述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四）催报催缴工作

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税务和财政部门要按照《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规定的相

关征收催缴工作要求，做好业务衔接，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形成

残保金征管共治合力。

三、其他事项

（一）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将认定的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人数通过“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

及时提供给税务机关。

（二）用人单位、劳务派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审核及残保金申报工作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弄虚作假，严重扰乱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及残保金

征收工作秩序，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单位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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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2023年有关审核和申报征收事项按照此公告执行，如

有政策变化以通知或文件为准。

（四）自公告之日起，用人单位可向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相关事宜；向税务部门纳税服

务大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申报缴纳残保金相关事宜。

附件：1.市、县（市、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2.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

3.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焦作市残疾人联合会 焦作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

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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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县（市、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及
联系方式

焦作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3908222

通信地址：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 75 号

焦作市解放区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0391—8867608

通信地址：焦作市解放区烈士西街 14-16 号

焦作市山阳区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0391—3555135

通信地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路山阳区政府 918 室

焦作市中站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2953800

通信地址：焦作市中站区和美小区社区服务中心

焦作市马村区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0391—3947123

通信地址：焦作市马村区文昌路中段绿园办公楼

孟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8161326

通信地址：孟州市北环路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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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5631088

通信地址：沁阳市河内路东段

温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6190699

通信地址：焦作市温县振兴路 66 号

博爱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91—8660390

通信地址：焦作市博爱县清化镇西大街

修武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联系电话：0391— 7110387

通信地址：焦作市修武县竹林大道北段 429 号

武陟县残疾人就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91—7275928

通信地址：焦作市武陟县兴华路8号县政府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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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
（申报年度： 年）

单位盖章（公章）

用人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纳税人识别号
是否集中安置

残疾人就业单位
是□ 否□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残疾类别

/性质

残疾

等级
残疾人证号/残疾军人证编号 户籍所在地 文化程度 岗位名称

劳动合同
（服务协议）
起止时间

申报年度
社会保险

缴费起止时间

本人联系方
式

（手机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此页不够可另附）

申报声明 此表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所属行业”：请填写本表背面《行业分类表》对应的代码；

2.“残疾类别/性质”：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请填写“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或“多重残疾”，持《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请填写“因公”、“因病”或“因战”；

3.“户籍所在地”：请填写××省（市）××市（区/县）××区（街道/乡/镇）；

4.“文化程度”：请填写“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高职)”或“本科及以上”；

5.“岗位名称”：请按照残疾人实际岗位填写；

6.“劳动合同（服务协议）起止时间”：签订固定期合同的残疾人请填写起止年时间，如“2018.01.01-2019.12.31”，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残疾人请填写“无固定期限”，在编职工请

填写“在编职工”；

7.“申报年度社会保险缴费起止时间”：请填写“×月×日—×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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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表

第一

产业

1 农业

第二

产业

27 专用设备制造业

第三

产业

53 保险业

2 林业 28 汽车制造业 54 其他金融业

3 畜牧业 2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5 房地产业

4 渔业 3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6 租赁业

第二

产业

5 采矿业 3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7 商务服务业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32 仪器仪表制造业 58 研究和试验发展

7 食、饮品制造业 33 其他制造业 59 专业技术服务业

8 烟草制品业 3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6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9 纺织业 3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1 水利管理业

10 纺织服装、服饰业 36 建筑业 62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第三

产业

37 农、林、牧、渔服务业 63 公共设施管理业

1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8 开采辅助活动 64 居民服务业

13 家具制造业 3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4 造纸和纸制品业 40 批发业 66 其他服务业

1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1 零售业 67 教育

1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2 运输业 68 卫生

17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43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69 社会工作

1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4 仓储业 70 新闻和出版业

19 医药制造业 45 邮政业 71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20 化学纤维制造业 46 住宿业 72 文化艺术业

2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7 餐饮业 73 体育

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74 娱乐业

2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75 国家党政机关及相关机构

2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6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25 金属制品业 51 货币金融服务 77 居委会、村委会

26 通用设备制造业 52 资本市场服务 78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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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费款所属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缴费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缴费人名称：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

序号

*上年在职

职工工资

总额

*上年

在职

职工人数

*应安排残

疾人就业比

例

*上年实际安排残

疾人就业人数

*上年在职职工年

平均工资（或当地

社会平均工资的

2 倍）

本期应纳

费额

本期减免

费额

本期

已缴

费额

本期应补

（退）费额

1 2 3 4 5 6=2/3 7=（3×4-5）×6 8=7*100%（或 50%、10%） 9 10=7-8-9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缴费人（签字或者加盖印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字或者加盖印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印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缴费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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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标记“*”为必填项目。

2.“缴费人名称”指《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证照上的“名称”。

3.“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

均用工人数。

4.“应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维护并调用。

5.“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依据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的残疾人就业情况填写。

6.“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或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2 倍）”：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倍的，按用人单位在职

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的，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计算。

7.“本期应纳费额”：按照公式计算为负数的，填写“0”。

8.“本期减免费额”：在职职工总数 30人（含 30人）以下的企业，按规定暂按“本期应纳费额”的 100%计算减免费额。其他企业和其他用人

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低于应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的，实行分档征收政策，在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期间，对于实际安排

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上的，按“本期应纳费额”的 50%计算减免费额；对于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低于 1%的，按“本期应纳费额”的

10%计算减免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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